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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务报酬所得，是指个人从事设计、装潢、安装、制图、化

验、测试、医疗、法律、会计、咨询、讲学、新闻、广播、

翻译、审稿、书画、雕刻、影视、录音、录像、演出、表演

、广告、展览、技术服务、介绍服务、经纪服务、代办服务

以及其他劳务报酬的所得。 个人担任董事职务所取得的董事

费收入，属于劳务报酬性质，按劳务报酬所得项目征税。 上

述各项所得一般属于个人独立从事自由职业取得的所得或属

于独立个人劳动所得。 是否存在雇佣与被雇佣关系，是判断

一种收入是属于劳务报酬所得，还是属于工资、薪金所得的

重要标准。劳务报酬所得是个人独立从事某种技艺，独立提

供某种劳务而取得的所得.工资、薪金所得则是个人从事非独

立劳动，从所在单位领取的报酬。后者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

关系，而前者则不存在这种关系。如果从事某项劳务活动取

得的报酬是以工资、薪金形式体现的，如演员从剧团领取工

资，教师从学校领取工资，就属于工资、薪金所得项目，而

不属于劳务报酬所得范围。如果从事某项劳务活动取得的报

酬不是来自聘用、雇佣或工作的单位，如演员自己"走穴"或

与他人组合"走穴"演出取得的报酬，教师自行举办学习班、

培训班取得的办班收入或课酬收入，就属于劳务报酬所得的

范围。 在校学生因参与勤工俭学活动(包括参与学校组织的勤

工俭学活动)而取得属于《个人所得税法》规定的应税所得项

目的所得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自2004年1月20日起，对商



品营销活动中，企业和单位对营销业绩突出的非雇员以培训

班、研讨会、工作考察等名义组织旅游活动，通过免收差旅

费、旅游费对个人实行的营销业绩奖励(包括实物、有价证券

等)，应根据所发生费用的全额作为该营销人员当期的劳务收

人，按照"劳务报酬所得"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，并由提供上

述费用的企业和单位代扣代缴。个人兼职取得的收入，应按

照"劳务报酬所得"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【把注册税务师站

加入收藏夹】★【更多资料请访问百考试题注册税务师站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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